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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报网址

二、典型案例

三、申请表易错问题汇总

汇报内容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 申报网址



一、申报网址

排污许可申请系统登录地址（申请系统）：

http://permit.mep.gov.cn

请使用IE9及以上版本IE浏览器



一、申报网址

点击“网上申报”，即可进入

填报系统



第二部分 典型案例
2.1  注册、登录
2.2  填报
2.3  信息公开
2.4  提交



2.1  注册、登录



2.1  注册、登录

带“*”的为必填项

填报“主行业类别”。
若存在几个主行业类别，
也可选择上一级的行业
类别。



2.1  注册、登录



2.1  注册、登录

除主行业外的行业，可在“其
他行业类别”中再添加相应的
行业。



2.1  注册、登录

上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2.1  注册、登录



2.1  注册、登录



2.1  注册、登录

适用于排污单位涉及多行业，
部分行业已取得排污许可证，
剩余行业需补充申报的情形。首次申报的情形



2.1  注册、登录

载明内容

许可事项

其他



2.1  注册、登录



2.2  填报-材料准备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或组织机构代码证的原件或复印件及扫描件，全部环评文件及批复，地

方政府对违规项目的认定或备案文件（如有），主要污染物总量分配计划文件（如有）。

2、全厂生产设施清单及参数情况，设计产品产能信息（可从设计文件或环评文件中获取）。

3、全厂设计原辅材料、燃料信息，包括种类、成分、含量、燃料热值及用量等；生产工艺流程

图；厂区总平面布置图。

4、有组织和无组织废气处理工艺，排放的污染物，执行标准，大气有组织排放口高度、内径。

5、申请废气主要排放口的年许可排放量、特殊时段许可排放量（如有）计算过程。

6、废水处理工艺，排放的污染物，执行标准，排放口信息，受纳水体/污水处理厂信息。

7、申请废水污染物的年许可排放量计算过程。

8、自行监测方案，环境管理台账记录要求。

9、需要改正措施的内容。

10、附件：守法承诺书，排污许可证申领信息公开情况说明表（简化管理的不需要） ，达标证

明材料（如污染源监测报告）等。



2.2  填报-排污单位基本信息 排污单位存在“排污许可管理办法
（试行）”中第六十一条规定情形
的，需要提出改正方案。



2.2  填报-排污单位基本信息

拾取 查找 定位
结束拾
取

确定



2.2  填报-排污单位基本信息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生态环
境保护规划的通知》（国发〔2016〕
65号）以及生态环境部相关文件中确

定的需要对总磷、总氮进行总量控制
的区域。

通过“添加文号”，填报所有的“环
境影响评价审批意见文号”。



2.2  填报-排污单位基本信息



2.2  填报-主要产品及产能

此处默认是企业的主行业类别，
如需填写其他行业类别的信息，
则需要重新选择。



“主要工艺名称”为产品生产的生
产线名称，按行业常用名称填写

2.2  填报-主要产品及产能



生产设施填报与排放工艺废气和废水密切相
关的主要生产设施；设施编号填写内部生产
设施编号，若无内部编号，则根据《排污单
位编码规则》进行编号。

2.2  填报-主要产品及产能



2.2  填报-主要产品及产能

“设施参数”填写能表征设施生产能力的参数，如设计生产能力、
功率、尺寸、面积、额定蒸发量、额定功率、压力、流量、设计
处理能力、设计排气量、储量、容积、周转量等



2.2  填报-主要产品及产能

同一工艺中，多台同类型“生产设施”，需分别编号，依次填报。



2.2  填报-主要产品及产能

产品名称根据行业实际情况填写。生产能力为主要产品设计产能，不包括国家
或地方政府予以淘汰或取缔的产能。设计年生产时间按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审
批意见或地方政府对违规项目的认定或备案文件中的年生产时间填写。



2.2  填报-主要产品及产能



2.2  填报-主要原辅材料及燃料

 原辅料填报产品生产加工过程所需的主要原辅材料以及所有有毒有害化学品原辅材
料。

 设计年使用量为与产能相匹配的原辅料年使用量。
 “有毒有害成分占比”为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污染物排放标准中的“第一类污染

物”以及有关文件中规定的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其在原辅料中的成分占比，按设
计值或上一年生产实际值填写，原辅料中不含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的可不填写。



2.2  填报-主要原辅材料及燃料

填报固体燃料、液体燃料、气体燃料。
固体燃料：填写灰分、硫分、挥发分及热值（低位发热量）。
液体和气体燃料：填写硫分（液体燃料按硫分计；气体燃料按总硫计，总硫包含有机硫和无机
硫）及热值（低位发热量）。



2.2  填报-主要原辅材料及燃料

至少包括主体设施、
公辅设施、全厂污水
处理站等，同时注明
厂区雨水、污水走向、
排放口位置。

至少包括主要生产设
施（设备）、主要原
辅材料及燃料的流向、
生产工艺流程等。



2.2  填报-排污节点、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

包括废气、废水两部分。

点击可带入“主要产
品及产能”中的所有
生产设施。



2.2  填报-排污节点、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

点击该箭头可以调整
各生产设施的排序。

点击“编辑”进行填
报。



2.2  填报-排污节点、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



2.2  填报-排污节点、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



2.2  填报-排污节点、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

 生产设施对应的产排污环节名称，依据国
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及审批意见综合确定。

 污染物种类为排放标准中的各污染物项目，
依据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确定。

按照行业可行技术指
南和污染物排放标准
控制要求确定，核实
是否为可行技术。



2.2  填报-排污节点、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

 污染治理设施编号填写排污单位内部编号，若排
污单位无内部编号，则根据《排污单位编码规则》
进行编号并填报。

 有组织排放口编号填写环保主管部门现有编号，
或根据《排污单位编码规则》进行编号并填报。

根据《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
（试行）》以及排污单位执行的排
放标准中有关排放口规范化设置的
规定，填报废气和废水排放口设置
是否符合规范化要求。



2.2  填报-排污节点、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

 主要排放口：主体工程中的工业炉窑、化工类排污单位的主要反应设备、公用工程中
出力10t/h及以上的燃料锅炉、燃气轮机组以及与出力10t/h及以上的燃料锅炉和燃气
轮机组排放污染物相当的污染源，其对应的排放口。

 一般排放口：主体工程、辅助工程、储运工程中污染物排放量相对较小的污染源，其
对应的排放口。

 其他排放口：公用工程中的火炬、放空管等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未明确污染物排放浓度
限值要求的排放口。



2.2  填报-排污节点、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

 废水类别为对应工艺（工序）的生产废水、
综合废水、生活污水、初期雨水、循环冷却
水等。

 污染物种类为排放标准中的各污染物项目，
依据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确定。

按照行业可行技术指南和污
染物排放标准控制要求确定，
核实是否为可行技术。

各车间废水应填报其直接去
向，比如进入厂区综合污水
处理站，或车间污水处理设
施处理后回用。



2.2  填报-排污节点、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

 污染治理设施编号填写排污单位内部编号，
若排污单位无内部编号，则根据《排污单位
编码规则》进行编号并填报。

 有组织排放口编号填写环保主管部门现有编
号，或根据《排污单位编码规则》进行编号
并填报。

根据《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
（试行）》以及排污单位执行的排
放标准中有关排放口规范化设置的
规定，填报废水排放口设置是否符
合规范化要求。



2.2  填报-排污节点、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

主要排放口：涉及排放第一类污染物的车间
或生产设施排放口以及纳入水环境重点排污
单位名录中的排污单位废水总排放口。
一般排放口：其他为一般排放口。



2.2  填报-大气污染物排放口

 排放口编号和污染物种类自动生成。
 鼠标移到“排放口编号” 时，产

排污环节填报的信息会有提示。



2.2  填报-大气污染物排放口

通过系统地图拾取
排放口的地理坐标。

对于不规则形
状排气筒，填
写等效内径。



2.2  填报-大气污染物排放口
依据排污单位执行的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
放标准从严确定。“选择”对应执行的排
放标准，并填写浓度和速率限值，如无可
选择“其他”，然后填写对应名称。



2.2  填报-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信息

大气“主要排放口”申请许可排放浓度和排放量。



2.2  填报-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信息

系统自动带入



2.2  填报-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信息

 许可排放量污染因子：颗粒物、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
（石化、化工、包装印刷、工业涂
装等重点行业）、重金属（有色冶
炼等重点行业）等。

 排放量限值本次填报三年，由本标
准规定的方法核算和依法分解落实
到排污单位的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
控制指标从严取值。

 2015年1月1日（含）后取得环评批

复的排污单位，均应结合环评及批
复，对许可排放量从严取值。



2.2  填报-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信息

 如申请特殊排放浓度限值则填报具

体浓度值。若无，则填“/”。

 特殊时段一般指重污染天气应对期

间和冬防期间，若当前无法计算可

填“/”。

点击，完成加和计算



2.2  填报-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信息
一般排放口管控排放浓度限值。

系统自动带入



2.2  填报-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信息

点击，完成加和计算

申请年排放量计算方法见技术

规范，建议计算过程以附件的

形式上传，便于环保部门审查。



2.2  填报-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信息

无组织排放管控浓度限值。

系统自动带入



2.2  填报-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信息

 全厂有组织排放总计、无组织排放总计、

全厂合计均系统自动计算。

 无许可量要求的默认为“/”。

对比许可排放量与总量控制指标是否符合规定。



2.2  填报-水污染物排放口

需填报直接排放口、间接排放口和排放执行标准表。

企业废水排入集中污水处理厂，属于间接排放口。

企业废水直接排入地表水体，属于直接排放口。



2.2  填报-水污染物排放口

通过系统地图拾取排放口的地理坐标通过系统地图拾取排放口的地理坐标



2.2  填报-水污染物排放口

通过系统地图拾取排放口
的地理坐标。

 “受纳污水处理厂”的“名称”手动填写。
 “污染物种类”可通过“增加”、“删除”

进行添加或删除，并填写相应的浓度限值。



2.2  填报-水污染物排放口

点击，选取企业执行
的排放标准，并填写
浓度限值。



2.2  填报-水污染物申请排放信息

“主要排放口”管控排放浓度和排放量限值。

系统自动带入



2.2  填报-水污染物申请排放信息

 许可排放量污染因子：化学需氧量、
氨氮。另外，受纳水体超标，且列
入排放标准的污染物。位于总磷、
总氮总量控制区的排污单位，应将
总磷、总氮纳入。

 排放量限值本次填报三年，由本标
准规定的方法核算和依法分解落实
到排污单位的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
控制指标从严取值。

 2015年1月1日（含）后取得环评批

复的排污单位，均应结合环评及批
复，对许可排放量从严取值。

点击，完成加和计算



2.2  填报-水污染物申请排放信息

一般排放口仅许可排放浓度。



2.2  填报-水污染物申请排放信息

点击计算完成加和

申请年排放量计算方法见技术规范，建议计算

过程以附件的形式上传，便于环保部门审查。

对比许可排放量与总量控制指标是否符合规定。



2.2  填报-自行监测要求

根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指南 总则》的要求填

报自行监测要求。



2.2  填报-自行监测要求

污染源类别、排
放口编号和污染
物名称由系统自
动生成。

监测内容指气量、
水量、温度、含氧
量等参数。

监测设施、手工监
测采用方法及个数、
手工监测频次参照
技术规范填写。

自动监测信息根据企业
实际情况填写，管理要
求参照相应的规范选择
“是”或“否”。

在“其他信息”中
备注自动监测设施
故障期间应手工监
测。



2.2  填报-环境管理台账记录要求

分生产设施和污染防治设施两类进行要求。



2.2  填报-环境管理台账记录要求

分“生产设施”和“污染防治设施”两大类。填报
“记录内容”、“记录频次”、“记录形式”、
“其他信息”等。

 电子台账+纸质台账
 台账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三年。



2.2  填报-地方环保部门依法增加的内容
管理部门审核时，可增加相应管理要求

排污单位依据“管理办法”中第六十一条规定的情形，存在需要改
正问题的，提出改正方案，并明确改正措施、改正时限。



2.2  填报-相关附件

守法承诺书（需法

人签字）、排污许

可证申领信息公开

情况说明表，可在

系统下载样表。守

法承诺书内容不得

更改。



2.2  填报

可点击下载“排污

许可证申请表”



2.3  信息公开

填完前10张表后，可在线发布许可申

请前信息公开内容。



2.3  信息公开



2.3  信息公开

公开时间至少5

个工作日。



2.3  信息公开

点击，查看反馈信息信息公开结束后，“发布状

态”会显示“发布结束”，

信息公开流程结束。



2.4  提交

公示结束后，点击提交。

提交成功后，自动生成申

请表并附条形码。



第三部分 申请表易错问题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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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在地是否属于重点区域、总磷总氮控制区填报错误

“是否属于重点区域”未依据《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规定填报，随意填报。

“是否属于总磷总氮控制区”未依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通知》
（国发〔2016〕65号）以及环境保护部相关文件规定填报，随意填报。

2、环评审批意见文号填报不完整

存在多个环评审批意见，但只填报了其中一部分。

3、主要污染物总量指标填报错误

未按照已获得的污染物总量分配计划文件填报污染物总量指标，导致后续从严确定污染物许
可排放量时错误。

表1 排污单位基本信息表

1、行业类别选择错误

行业类别默认是企业的主行业类别，如需填写其他行业类别的信息，则需要重新选择。

2、主要工艺、生产设施、设施参数填报不规范

未按照规范中表1要求完整填报主要生产单元的主要工艺、生产设施、设施参数。

表2主要产品及产能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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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污环节、污染物种类缺项，废气无组织排放漏填

2、“是否为可行技术”填报错误

未对比“行业可行技术指南和污染物排放标准控制要求”，直接填报“是”或“否”。

3、排放口类型填报错误

主要排放口：主体工程中的工业炉窑、化工类排污单位的主要反应设备、公用工程中出力10t/h及
以上的燃料锅炉、燃气轮机组以及与出力10t/h及以上的燃料锅炉和燃气轮机组排放污染物相当的
污染源，其对应的排放口。
一般排放口：主体工程、辅助工程、储运工程中污染物排放量相对较小的污染源，其对应的排放
口。
其他排放口：公用工程中的火炬、放空管等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未明确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要求的
排放口。

表3 主要原辅材料及燃料信息表

漏填有毒有害元素成分及占比

表4 废气产排污节点、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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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废水类别、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信息表

1、废水类别、污染物种类缺项

2、车间废水排放去向填报错误

各车间废水应填报其直接去向，比如进入厂区综合污水处理站，或车间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回用。

3、“是否为可行技术”填报错误

未对比“行业可行技术指南和污染物排放标准控制要求”，直接填报“是”或“否”。

表7 废气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表

执行标准及限值填报错误

未依据排污单位执行的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从严确定。

表8 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表

申请年许可排放量的污染因子缺项

（1）石化、化工、包装印刷、工业涂装等重点行业未申请挥发性有机物年许可排放量。

（2）有色冶炼等重点行业未申请重金属年许可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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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企业大气排放总许可量

申请许可排放量填报错误

对于2015年1月1日前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排污单位，依法分解落实到排污单位的

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与本标准规定的方法计算值，两者未取严。

对于2015年1月1日（含）后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排污单位，依法分解落实到排污

单位的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本标准规定的方法计算值与环评及批复确定的总量

指标，三者未取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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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废水直接排放口基本情况表

外排废水受纳自然水体名称、功能目标填报错误。

填报时与当地环保管理部门沟通，确定外排废水受纳自然水体名称、功能目标。

表12 废水间接排放口基本情况表

受纳污水处理厂名称、污染物种类及排放限值填报错误。

填报时与当地环保管理部门沟通，确定受纳污水处理厂名称、污染物种类及排放限值。

表13 废水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表

执行标准及限值填报错误

（1）未依据排污单位执行的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从严确定。

（2）对排放一类污染物的车间废水，未填报车间一类污染物排放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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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废水污染物排放

1、申请年排放量限值的污染因子缺项

（1）主要排放口排放的污染物在受纳水体中环境质量超标，且列入相关污染物排放标准中，

但未申请该污染物年许可排放量。

（2）位于总磷、总氮总量控制区域，主要排放口未申请总磷、总氮年许可排放量。

2、申请许可排放量填报错误

对于2015年1月1日前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排污单位，依法分解落实到排污单位的重点污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与本标准规定的方法计算值，两者未取严。

对于2015年1月1日（含）后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排污单位，依法分解落实到排污单位的

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本标准规定的方法计算值与环评及批复确定的总量指标，三者未

取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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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 自行监测及记录信息表

1、监测设施、监测内容、手工监测频次及方法不符合自行监测总则要求。

2、漏填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内容。

表18 环境管理台账信息表

未按照《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技术规范 总则（试行） 》要求填报。漏
填记录内容、错填记录频次。




